关于（2022）冀09委评1号案件异议答复
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22年7月8日委托我公司对郑玉朋名下的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甲3号院5号楼21层25E号房屋进行评估。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22年7月14日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，并于2022年7月20日出具评估鉴定报告(报告编号：康正执评字2022-1-0414-F01SFZC6号)。
2022年8月1日，我公司收到贵院寄来的《评估报告异议通知书》，申请人对评估价值提出异议，认为评估价值离市场价格明显超低，报告严重失真。异议人认为该涉案小区同等楼层，同样户型，面积小于涉案房屋的房产，市场价近千万元。
我公司现对上述异议答复如下：
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甲3号院5号楼21层25E号，为普通住宅。经调查，目前存在较多的同小区市场交易实例，可以选取三个与估价对象有较高可比性的交易实例，经过修正得到估价对象的比准价格。同时，估价对象同小区也有众多住宅用房租赁成交实例。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住宅用房市场价格。
1.比较法
根据委托函，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2022年7月14日。我们调取了估价对象同小区-都会华庭2021年7月15日至2022年7月14日共计20个成交实例，详见下表。
（转下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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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	交易实例表

	楼栋
	序号
	房屋坐落
	建筑面积
（㎡）
	总层数
	成交单价
（元/㎡）
	交易日期
	成交总价
（万元）
	建筑
类型
	朝向

	5号楼
	1
	十里堡甲3号院5号楼5层XXX
	120.85
	30（-03）
	56765
	2022年2月8日
	686
	塔楼
	西 南

	
	2
	十里堡甲3号院5号楼18层XXX
	167.66
	30（-3）
	43540
	2021年10月23日
	730
	塔楼
	南北

	
	3
	十里堡甲3号5号楼11层XXX
	121.26
	30（-3）
	57315
	2021年10月12日
	695
	塔楼
	南

	
	4
	十里堡甲3号院5号楼16层XXX
	153.56
	30（-03）
	55354
	2021年9月17日
	850
	塔楼
	西 北

	6号楼
	1
	十里堡甲3号院6号楼12层XXX
	153.22
	21
	53518
	2022年6月15日
	820
	塔楼
	南北 东

	
	2
	十里堡甲3号6号楼8层XXX
	119.85
	21（-03）
	57572
	2022年2月13日
	690
	塔楼
	南 东

	7号楼
	1
	十里堡甲3号7号楼4层XXX
	142.5
	21（-03）
	50175
	2021年8月5日
	715
	塔楼
	南北

	8号楼
	1
	十里堡甲3号院8号楼18层XXX
	104.15
	30（-03）
	66731
	2022年3月17日
	695
	塔楼
	东 南

	
	2
	十里堡甲3号8号楼13层XXX
	94.46
	30（-3）
	63731
	2022年2月18日
	602
	塔楼
	西 南

	
	3
	十里堡甲3号8号楼19层XXX
	104.15
	30（-3）
	61450
	2022年3月2日
	640
	塔楼
	东

	
	4
	十里堡甲3号院8号楼3层XXX
	97.35
	31（-03）
	58346
	2021年12月21日
	568
	塔楼
	南

	
	5
	十里堡甲3号院8号楼1层XXX
	94.54
	30（-03）
	52888
	2021年11月20日
	500
	塔楼
	西

	
	6
	十里堡甲3号8号楼7层XXX
	90.17
	31（-03）
	62770
	2021年9月15日
	566
	塔楼
	西 南

	
	7
	十里堡甲3号8号楼1层XXX
	91.93
	31（-03）
	59828
	2021年7月25日
	550
	塔楼
	东 南

	
	8
	十里堡甲3号院8号楼1层XXXX
	102.83
	31（-03）
	56404
	2021年7月23日
	580
	塔楼
	东

	9号楼
	1
	十里堡甲3号9号楼13层XXX
	104.11
	21（-2）
	67237
	2022年2月19日
	700
	塔楼
	东

	
	2
	十里堡甲3号院9号楼9层XXX
	104.11
	21（-2）
	59745
	2021年7月25日
	622
	塔楼
	西

	10号楼
	1
	十里堡甲3号院10号楼1层XXX
	144.65
	13（-02）
	56135
	2022年3月24日
	812
	高板
	南北

	
	2
	十里堡甲3号院10号楼2层XXX
	58.82
	13（-02）
	79055
	2022年1月26日
	465
	高板
	南

	11号楼
	1
	十里堡甲3号院11号楼9层XXX
	93.07
	21（-2）
	72096
	2022年6月25日
	671
	塔楼
	东


备注：基于对客户交易信息保密，对具体房号进行了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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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上表可得出：2021年7月至2022年7月同小区成交实例的楼面单价呈现出：随建筑面积增加而价格降低、同时板楼价格明显高于塔楼的趋势。建筑面积小于100㎡的户型，最高成交楼面单价部分超过70000元/㎡；建筑面积小于120㎡的户型，最高成交楼面单价部分超过60000元/㎡；建筑面积介于120-170㎡之间的大面积户型，成交楼面单价在50000元/㎡-57000元/㎡之间。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148.39㎡，建筑类型为高层塔楼（与6号楼相邻，且楼型一致），我司进行比较法评估时，考虑成交时间、面积、户型、楼栋、楼型、朝向等因素，选取十里堡甲3号院5号楼5层XXX（成交楼面单价为56765元/㎡，建筑面积为120.85㎡）、十里堡甲3号5号楼16层XXX （成交楼面单价为55354元/㎡，建筑面积为153.56㎡）、十里堡甲3号院6号楼12层XXX（成交楼面单价为53518元/㎡，建筑面积为153.22㎡）作为可比实例，经过修正得到比准价格为57353元/㎡。
此外，经查询我司搜集到的近一年内的交易实例，成交总价均未超过900万。
2.收益法
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，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、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。参考同小区住宅用房租赁实例，收益法中考虑估价对象租金水平为13000元/套·月，测算后收益价值楼面单价为28714元/㎡。
3.结论
[bookmark: _GoBack]比较法中选取的可比案例均为市场真实成交案例，且可比性强，体现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实际销售价格状况。收益法选取的租金完全符合市场水平。本次评估运用上述两种估价方法均符合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[GB/T 50291-2015]要求。尽管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距较大，但是符合租售倒挂的北京市住宅用房市场现状。
根据《资产评估法》及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[GB/T 50291-2015]要求使用两种评估方法。通过分析，比较法在方法代表性以及现势性上均优于收益法，本次评估取比较法为80%，收益法为20%，估价结果为房地产楼面单价51625元/㎡，房地产价值7660634元整。
综上，本次评估选取的交易实例均为真实成交实例，估价结果符合正常市场水平，不存在低估房屋价值、报告失真等问题。


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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